
直击环卫工人雨中排积水

7 月 11 日~12 日，京津冀地区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

气，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大雨天气下，环卫

工人如何作业保障市民出行通畅？他们的工作与平时相

比又有何不同？记者跟随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工人，拍摄

了他们雨中扫水的过程。 （本报记者 白至洁 陈子蕴）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京城最强降雨来袭！看环卫工人
如何扫水》

总长 135 米、总重 3000 吨、体积相当于 15 个“胖五”

火箭，近日，国产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锦绣号”在湖

南长沙下线。“锦绣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将用于成

（都）自（贡）高铁锦绣隧道建设，打造四川第一条时速

350公里高铁。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国产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下线

支付方式如此“二选一”，为啥？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熊猫脸，纯国产！这个“大国重器”有点
萌！》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
融合报道《记者调查：支付方式如此“二
选一”，为啥？》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探馆Vlog ④ | 走进北大红楼 重温
觉醒岁月》

北京大学红楼是北京城内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历

史建筑，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

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近日，修缮后的北

大红楼重新向公众开放。这里有哪些珍贵文物？又见

证了哪些历史时刻？跟记者一起，走进北大红楼，重温

觉醒岁月。

（本报记者 赵亮 曹玥 雷宇翔 于芊芊）

走进北大红楼 重温觉醒岁月

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调查发现，顾客通过扫码就能

结账。然而记者体验后发现，自助扫码过后，却要使用专

门的 App才能进行付款。超市里的另一条人工通道提供

了现金支付服务，但是老百姓常用的电子支付方式却被

排除在外。这种“二选一”的支付方式有何玄机？一起来

看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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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学生到河边玩耍不幸溺亡”的消

息，在暑假期间不时刺激公众神经。据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暑假来临，一些

地方相继发生儿童溺亡事件。不少地方发布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等安全提示海

报，列出溺水、交通事故等常见的安全风险及

应对小贴士，提醒广大家长加强对孩子的陪

护和安全教育，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当前，溺水已成为我国青少年非正常死

亡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

数的 56%。以河北石家庄蓝天救援队数据为

例，历年 6月至 9月，溺水救援可达三四十起，

溺水者大部分为青少年。每一个孩子的溺

亡，都是一个家庭的巨大悲剧。相关安全警

示教育的持续发力，及时且必要。

青少年儿童安全教育，年年讲，但悲剧仍

屡屡发生，原因似乎也没有多深不可测。比

如，一些地方对水塘、河湖、工地坑洼积水等管

理不到位，缺乏必要的警示牌、防护网；有的家

长忙于生计或本身“心大”，疏于对孩子的安全

教育或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天性爱玩、好奇心

强、自控力差，对危险的预判和应对能力不足，

尽管屡屡被告知水火无情等安全常识，但总有

孩子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麻痹大意。

我们不能总在发生悲剧后才痛心疾首

地想起防范。每年放寒暑假时，很多学校

会发放《给家长的一封信》，提示家长加强

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公安等部门时常发布

安全警示信息或案例；有些地方斥资在河

湖等水域安装防溺水预警系统；有的社区

组织安全宣讲活动、入户宣传指导；诸多媒

体终端频繁发布相关提醒，等等。可以说，

相关安全教育取得了不少效果，但仍有改

进与提升的空间。

将安全意识深深根植于孩子心中，提升

孩子的安全生存意识，我们需要寻找更有效

的、孩子能听得进去的,甚至是“洗脑”式的教

育方式，将安全教育转化为孩子识别危险、远

离危险的能力，让防范危险成为孩子的自觉

和本能。

比如，沉浸式教育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尝

试。日前，某短视频平台一则“音乐老师改编

《童年》歌词，教育小朋友防溺水”的视频中，

老师教孩子们唱“脚一滑要是掉水里面，爸爸

妈妈就再也看不见，不管是冬天还是在夏天，

远离池塘才安全……”收获数十万点赞和转

发。还有，网络上不少亲子博主以与孩子互

动、做小实验等方式，教育孩子认识和远离生

活中的潜在危险，比如一位父亲用西瓜模拟

人头、用筷子模拟烤串，让孩子明白尖锐物的

一端对着自己或他人，容易发生人身伤害。

从家里防范触电、坠楼，到户外防范交通

事故、野泳等，防范不同类型的风险应当有不

同的教育方式方法。期待各方能够多寻找、

尝试让孩子能沉浸式体验的教育方式，多用

孩子习惯的语言和容易接受的方式，提醒孩

子要时时处处远离危险。

安全意识决定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决定

安全指数。身处危险旋涡的孩子，挣扎、恐

惧、无助，想想都让人生出沉重的窒息感。将

孩子保护得更好，让孩子远离一切危险，我们

需要再多用些心。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安全教育要有更多创新尝试
本报评论员 吴迪

从家里防范触电、坠楼，到
户外防范交通事故、野泳等，防
范不同类型的风险应当有不同
的教育方式方法。期待各方能
够多寻找、尝试让孩子能沉浸
式体验的教育方式，多用孩子
习惯的语言和容易接受的方
式，提醒孩子要时时处处远离
危险。

向“排放”亮剑

图 说G“炒鞋”之后“炒鞋盒”，

疯狂炒卖何时休？

杨玉龙

谈起鞋盒，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

买鞋时附带的盒子？现在，鞋盒还有另

一种说法，就是球鞋收纳盒——据中新

网 7 月 13 日报道，如今鞋盒也拥有了和

球鞋一样的地位，各路潮人蜂拥而至。

“几百块？一千块我也要买！”“还以为鞋

盒是废纸箱，顶多卖几块钱，过时了！”

从报道来看，一个鞋盒有如此高的

溢价，甚至成为“炒货”的一员，“联名设

计+限量发售”或是屡试不爽的密码。

时下，透明、整齐的鞋盒已是潮流人士的

必要装备，一整面“鞋盒墙”会引来年轻

人的羡慕。当球鞋收纳盒成为年轻人的

新玩具，其市场和价格自然看涨。

但“炒鞋盒”可能带来的后果不容小

觑。相关专家一语中的——“鞋盒等炒

作类似于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置身于

游戏中的人必须要清楚这个游戏所蕴含

的风险，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博弈，等鼓

点过去，剩下的人将最终买单。”可见，

“炒鞋盒”的套路颇深，参与者必须得有

“砸在手里”的防范意识。

对于类似的“炒”现象，相关部门不

能掉以轻心，要加强消费警示，对于市场

中的跑偏之举，应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

让市场回归理性和秩序。

从法律角度讲，“炒鞋盒”或已触碰

法律底线。在此前的“炒鞋”热潮中，就

有律师表示，几家大的炒鞋商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是违反价格法的行为；诱

骗消费者、其他经营者跟他进行交易，属

于价格违法的行为。另外，涉及大量资

金，可能存在诸如洗钱这种违法犯罪行

为，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炒鞋”与“炒鞋盒”，本质上是一样

的，如果有关部门不对类似行为及时予

以关注和处理，那么更离谱的炒卖还会

发生。

在挣钱的问题上，有些人总想走捷

径，也因此容易掉入各种陷阱，成为“接

盘手”，到头来往往得不偿失。对个人来

说，不跟风、不盲从、不做自己能力之外

的事情，是面对各种囤货炒货的正确姿

势。对有关部门来说，洞察新变化、新趋

势，把问题发现、处理在萌芽状态，是更

科学高效的治理姿态。

斯涵涵

据 7月 1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近年来，

坊间出现了“食品级”化妆品的说法，商家宣

称这类化妆品原料都是“无添加”“纯天然”

的，更安全有效。然而，记者近日通过对比多

款号称“食品成分”“可食用”的化妆品配料表

发现，这些号称“食品级”的化妆品、护肤品很

大程度上只是商业营销噱头。

明明是普通化学化妆品，被商家贴上

“可食用”的标签后，不仅价格上涨，而且销

量大增。

“食品级”化妆品市场销售火爆，有多种

原因。首先，一些商家有故意混淆概念的嫌

疑。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

施用于皮肤、毛发等人体表面的日用化学工

业产品。而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

的成品和原料，使用方式为经口摄入。简言

之，食品和化妆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

个是吃的、一个是用的，两者拿来对比没有实

际意义。宣称自己化妆品“80%食品成分”

“食品级”甚至“可食用”等说法，更多还是商

家的营销噱头。

其次，部分消费者存在认识误区。我国

“民以食为天”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导致在

不少消费者的心目中，食品相对于化妆品安

全系数更高。事实上，相对于食品，制作化妆

品所用的原料有时候对纯度的要求更高，因

为杂质过多会导致化妆品的配方体系出现问

题。这也不难理解，食品的基本要求是可食

用，越新鲜、自然越好，而化妆品必须经过严

格科学加工和成分检测，要求可长时间保

存。二者的使用方法、作用部位、作用机理等

均不相同，不应混为一谈。

上述报道中，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

号称“食品级”的化妆品，其主要成分依然是

化学原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化

妆品宣传不能含有“纯植物”“纯天然”等绝对

化的词语。于是，一些商家便利用消费者追

求高质量化妆品的求美心理，玩文字技巧，用

“食品级”替换那些已经被明令禁止的概念

念，钻监管的空子，同时误导消费者。

根据报道，有的小孩在使用“食品级”化

妆品后，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这也说明了，

所谓“食品级”化妆品很可能是概念大于实

质，不仅诱导消费、欺骗消费者，而且无法保

证消费者的使用安全和健康。

今年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消

费提示，称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的概念，但

要卸下这些化妆品“无毒无害”“可食用”的

“浓妆”，监管还应更有作为。比如，进一步规

范化妆品的宣传，严打夸大其词、名不副实的

虚假广告，坚决落实化妆品管理制度，切实保

障消费者健康与市场秩序。

当然，消费者也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本领，

购买化妆品时看清相关配料表，不要轻信盲

从。同时树立自然的审美理念，避免落入诸

多美妆产品的“大坑”。

卸下“食品级”化妆品的“浓妆”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
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因设计、生产缺陷或者不符合规定的
环境保护耐久性要求，致使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机动
车中普遍存在不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的情形，生
产者应当实施召回。

汽车召回不是新鲜事，此前也发生过一些，主要针对汽
车存在设计缺陷、安全风险等因素，而上述规定提出了“排
放召回”。也就是说，除了安全因素外，召回的原因多了一
条环保要求。这一要求，一方面体现了有关部门对保护生
态环境的重视和决心，另一方面倒逼有关车企重视排放技
术研发，提高相关的标准要求，这也是汽车行业、企业发展
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减排治污，关系大气质量，关系生
态文明，应该也必须动真格。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史洪举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接受媒体集体采访。针对此前

发生的交通违法“天量罚单”事件，法工委相

关负责人指出，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新法

将着力解决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执法不规范问

题，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

使用和程序等做出了全面规定，行政机关应

及时清理超出权限做出的非现场执法规定，

完善监控设备设置的合法性。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多以及交通的发

达，机动车违法呈多发态势。电子监控的广

泛使用确实极大提高了执法效率和覆盖面，

解决了警察路面现场执法资源紧张的问题。

但应该正视的是，在个别地方，电子监控存在

设置不合理、设备不标准、监控被滥用等问

题。此番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的贯彻落实，

有望解决这些问题，进而让依靠电子监控的

行政执法更合理、透明和公正。

一般来说，做出行政处罚需要相应的证

据来确认违法事实，这些证据包括当事人陈

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结合多种证据材

料，可以最大限度还原违法事实。但多数情

况下，交通领域的非现场执法行为及所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靠的证据往往仅是电子

监控。譬如，人们闯红灯或者超速、逆行后，

有关部门往往依据电子监控抓拍到的照片即

可作出扣分、罚款、吊销驾照等处罚，不需要

询问当事人、证人。而且，除非违法行为人能

够提出譬如车辆系套牌等证据，否则很难逃

过处罚。

这种执法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也压

缩了权力寻租和逃避处罚的空间。但不可忽

视的问题是，电子监控设备也有出错和发生

故障的可能，其本身的质量、性能等也可能不

符合相关标准，进而影响其精准地收集、固定

证据和违法事实。同时，不排除个别地方或

部门进行逐利执法、过度执法，不合理地设置

电子监控设备，“暗中”抓拍违法行为，损害执

法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此作了回应。根

据新法，行政机关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

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

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

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电

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真实、清

晰、完整、准确；行政机关应当审核记录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符合

要求的，不得作为处罚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

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并采取信息化手

段或者其他措施，为当事人查询、陈述和申辩

提供便利……

也就是说，利用电子监控收集违法事实，

首先应确保设备合格，符合技术标准，并应设

置在合理地点且标志明显。其次不得直接将

抓拍的照片作为处罚依据，而应进行审核把

关，确保抓拍的证据清晰、完整、合理，不得依

据片面的证据作出处罚。再有应及时告知当

事人，确保当事人享有申辩、复议等权利。如

此规定将有助于为电子眼袪魅，减少其被指

责、被妖魔化的倾向。

电子监控执法是为了纠正违法行为、维

护交通秩序，罚款并不是其终极目的。对电

子监控进行规范和约束，避免其被滥用，将有

效地促进执法的透明度、公正性与合理性，也

能促使公众更客观、理性地看待电子监控执

法。进一步说，这种规范和约束，也是提高社

会治理水平、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题中应有

之义。

规范电子监控，提升执法公正性和透明度


